
关于执行《重庆文理学院工会经费收支管理暂行办法》的说明
1、关于各项报销票据要求
工会会员结婚，凭发票和结婚证复印件报销。
工会会员合法生育，凭发票和婴儿出生证明复印件报销。
工会会员退休并离岗，凭发票报销。
工会会员生病住院，凭发票（或领款单）和住院床头卡（或出院证明）复印件报销。
工会会员本人或其直系亲属去世，慰问金凭领款单报销，丧葬用品凭发票报销。
2、上述所有发票必须是具备财政监制章和单位财务专用章的合法票据，发票抬头须为“中国教育工会重庆文理学院委员会”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81500000699268632D。发票上注明品名、单价、数量、大小写金额，报销时必须签明经办人和验收人。
3、上述支出由部门工会主席和分管工会的部门领导签批，由校工会主席审批，在校工会经费中报销。
4、部门工会应严格遵守财务管理制度，将上述费用纳入到部门工会经费收支账目中统计，分别由组织委员、生活委员担任会计、出纳工作，分管工会的部门领导和工会主席负责费用审批，年末向所在部门全体会员公布。

